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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0/2021_2022__E5_B9_BF_

E8_A5_BF_E5_87_BA_E5_c123_280679.htm 近日，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留学人员来广西工作的若干规定》

正式出台，《规定》对来广西工作和创业的“海归”们，给

予了很多政策上的倾斜。 政策：利好多多 [留学人员将分两

类] “留学人员”对象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指在国(境)外学习

，取得学士以上学位后回国或仍在海外学习、工作的人员；

另外一类是指在国内已取得学士以上学位或中级以上专业技

术资格，赴国外学习或从事科研工作1年以上的访问学者或进

修人员。 [户籍管理将更宽松] 根据《规定》，留学人员(含配

偶和子女)已加入外国国籍的，根据需要，可以凭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居住证》向公安机关申办1至5年的《外国人居留证》

和相对应的多次往返“Z”签证；短期来广西不能按期离境的

，可申请签证延期；在东盟国家的留学人员，如确实因时间

紧急或者其他原因未在国外办妥入境签证的，可根据有关规

定申办口岸签证。 对于持中国护照的留学人员来广西工作的

，如果符合条件，拟在广西落户的，当地公安机关将按有关

规定办理入户手续；如果不办理入户的，持《广西壮族自治

区居住证》，也能享有与当地人才同等的待遇。 [子女上学同

等待遇] 《规定》指出，留学回国人员的随归未成年子女，将

按照当地居民子女同等待遇，教育行政部门就近安排就读，

并明确规定不得收取政府规定以外的任何费用。另外，留学

回国人员的随归子女参加高中及区属大中专院校入学考试，

政府规定要依照归国华侨子女入学的照顾规定办理。对于参



加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的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区内高等院校应

优先录取。 [社会福利不会“忽悠”] “海归”们在广西工作

和创业，在保险、住房补贴、休假等方面也都可以享受良好

待遇，在聘用或任职期间，可以参与各类社会保险，享受相

应的社会保险和住房补贴等待遇。在国外定居的，可享受每

年一次30天的带薪出国休假。如果在国有单位工作的，由用

人单位报销往返路费一次；在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工作，由用

人单位与留学人员协商解决。 《规定》同时明确，留学人员

在国外取得的技术职务、国际互认的执业资格，与国内相应

的专业技术资格、执业资格具有同等效力。具有正高级职称

或博士学位，或曾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担任过中层以上管理人

员、技术骨干的留学人员，在广西工作期间的薪酬由用人单

位与本人协商，可执行协议工作或年薪制。 [想办企业政策倾

斜] 据悉，留学人员来广西创办企业，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

照或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》直接注册登记，注册资本金

可按有关最低标准执行。其中，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可

注册内资企业并可担任法定代表人；持外国护照或虽持中华

人民共和国护照但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可注册外商投资企

业。 据介绍，留学人员开展科研活动，可以向自治区政府相

关部门申请留学人员科研项目资助，获得国家有关部门审核

批准资助的留学人员科研项目，同级财政给予不低于1∶1的

经费匹配。另外，留学人员申办有限责任公司，其注册资本

起点为3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兑换的外币。注册资本在50万

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的，可以分期出资。留学人员以其

拥有的专利、专有技术等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的，科技成果作

价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将不受限制。 声音：期盼落实 声音



一：一位姓周的留学人员告诉记者，留学人员归国后对国内

形式和创业政策不太清楚，希望政府能成立专门针对留学人

员的咨询机构，为留学人员提供相应的信息咨询、项目咨询

、手续办理协助等服务。 声音二：政府是否可以出台一些相

对留学人员职称考评方面的政策，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考评环

节。 声音三：一些留学人员反映，他们在国外所看到的国内

宣传的优惠措施，在回国创业时却不能兑现。比如，一些创

业园给留学创业人员发放的宣传册中有许多优惠政策，但留

学人员在创业时，创业园却说这些优惠政策取消了，希望政

府相关部门对于向外所作的承诺能够始终如一。 声音四：广

西留学人员联谊会、广西欧美同学会秘书长杨慧星接受记者

采访时介绍，近5年来，回广西定居工作和创业的归国留学人

员已呈直线上升趋势。她说，上世纪80年代末，回广西的“

海归”还不足200人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发展到近3000人

。 其中，走上厅级以上领导岗位的就有70多人，省部级有15

人；被评为自治区优秀专家的有59人，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

步奖的有219人次⋯⋯广大的留学回国人员在我区各条战线上

辛勤工作，为加快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但这

些“海归”在生活、事业等各方面还面临不少需要政府关注

的问题。 例子：曾有遗憾 事例一：有一香港籍留学人员在桂

林创办了一家网络公司，他本人入境有效签证可办至5年，其

夫人及小孩是台湾省籍人，夫人需要长期在桂林协助办理公

司事务，孩子在桂林读书，但其夫人与孩子的入境有效签证

只能办3个月，有时最多也只能以商业旅游为名延至半年，可

办理出入境的手续需要的时间也要花3个月，因此对事业及孩

子的正常学习影响很大。 事例二：一位去年回国的留学人员



跟记者说，部分留学人员在国外待了多年，学术水平都很高

，回来后却因为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够、没有下乡经历

而不能评高级职称，或仍须教条地考计算机、职称英语等，

大大浪费了留学人员的时间。 事例三：“融资乏术，资金不

足，往往是制约留学人员创办企业的主要原因。”一留学人

员曾跟记者说过，他的公司已获得3个国家专利，其中2个专

利已转化成产品，可小批量生产了，却因缺乏资金支持，使

产品项目无法深入展开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